
泗教字[2021]46 号

关于课后服务收费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级各类学校：

为做好我县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规范课后服务收费

行为，切实维护学校和学生合法权益，根据《教育部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做好义务教育课后服务工作的通知》(教基厅函

(2021)28 号)、《安徽省教育厅 安徽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安

徽省财政厅 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规范

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通知》(皖教基[2021]9 号)、《宿

州市教育体育局 宿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宿州市财政局

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印发宿州市全面推进中

小学课后服务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市教体[2021]11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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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实际，现将我县课后服务收费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服务范围

自愿接受学校课后服务的在校学生。

二、服务内容

课后服务工作要遵循教育规律和学生成长规律，有利于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不得用课后服务时间开展集体教学，不

得上新课、补课和考试训练，不得加重学生课业负担。学校

可根据需求提供不同时长的课后服务项目供学生和家长选

择。

(一)自主作业。指导学生自主完成作业，小学生课后书

面作业一般在学校完成，初中生大部分课后书面作业在学校

完成。

(二)自主阅读。充分利用学校图书室、阅览室等资源，

供学生开展自主阅读活动。

(三)课业辅导。对学习有困难的学生，开展有针对性的

课业辅导帮助。

(四)拓展活动。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德育、体育、科普、

艺术、劳动实践、就近研学实践、社团及兴趣小组、影视欣

赏等活动。

(五)其它活动。学校结合实际组织开展有利于学生身心

健康及素质提升的其它活动。



三、服务时间

义务教育学校每周 5 天都要开展课后服务，原则上每天

不少于 2 小时，结束时间不早于当地正常下班时间，具体服

务时间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对有特殊需要的学生，学

校可以结合实际提供延时托管服务，积极创造条件解决好家

长接学生困难问题。参加课后服务的学生可根据服务项目时

长实行弹性离校，家长在课后服务期间可根据实际情况按需

接走学生，但不得强制有需求在校自主学习的学生在课后服

务时间结束前离开学校。有条件的初中学校工作日晚上可开

设自习班，一般到 20:30 左右结束。

四、收费标准

课后服务收费按照“家长自愿、成本补偿、非营利性”

原则，每生每学期收费最高不超过 360 元。

五、其他有关规定

（一）坚持自愿选择原则。以学校为主体开展的课后服

务，由学生、家长自愿选择。学校要事先征求家长意见，应

主动向家长告知课后服务时间、方式、内容及收费标准等事

项，并签订自愿服务协议书，不得强制或变相要求学生参加

课后服务。

（二）严格规范收支管理。课后服务时长不足的，可按

比例调减收费标准。课后服务费原则上实行按学期收取，不

得跨学期收取。学生因故缺席课后服务连续一周以上的，学



校应当根据实际情况，退还部分课后服务费。课后服务收费

要按照有关财经制度纳入学校财务和非税管理，应开具非税

收据，专款专用。中小学生课后服务收取的服务费，必须专

项用于校内开展课后服务的实际支出列支，参与校内课后服

务的教师劳务报酬，原则上按每课时不高于 60 元的标准，

由学校结合实际，确定本校课后服务岗位劳务报酬执行标准，

合理发放。严禁任何部门、单位或个人以任何理由截留、挪

用、挤占课后服务费。每学期末学校要向家长公示中小学生

校内课后服务费的收支情况。

（三）严格执行收费公示制度。各学校要在醒目位置，

按照规定的收费公示格式，通过公示栏、公示牌等形式，公

布本校的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收费依据和投诉咨询电话，

主动接受社会和相关部门监督，切实提高学校课后服务收费

的透明度。严禁学校擅自提高标准、变相收费、搭车收费、

强制收费、收费后服务不到位等不规范和乱收费行为。

（四）落实收费减免政策。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参加课

后服务的要减免费用。

（五）加强部门协同监管。发改、财政、教育、人社等

相关部门要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做好课后服务监管工作。教

育主管部门要牵头制定《 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实施意见》

（含经费使用管理办法），指导学校认真开展好课后服务工



作。发改、财政、人社部门要按各自职能做好课后服务费收

费标准、经费管理等方面的调查评估工作。

（六）加强舆论宣传引导。通过多种形式广泛开展课后

服务政策宣传，及时总结课后服务的成功做法和经验，引导

学生、家长及社会了解开展课后服务的重要意义和积极作用，

推动形成全社会关心、支持课后服务工作的良好局面。

六、执行时间

从 2021 年秋季学期起执行。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开展

课后延时服务的可参照本通知执行。

泗县教育体育局 泗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泗县财政局 泗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1 年 12 月 13 日


